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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建议书 

（产品说明书） 
 

 

谨致 

丰先生 
 

 

 

 

 

 

保险销售机构： 

保险销售人员： 

保险销售人员编号/执业证编号： 

联系电话号码： 
 

 

 

 

 

 

 

 

 

 

 

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保险合同的红利分配方式包括增额红利和终了红利，终了红利包括满期终了红利、

理赔终了红利及退保终了红利。增额红利的给付形式为增加自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

日起每月的生存保险金给付以及增加身故或全残给付；终了红利的给付形式为在保

险期满时，或在第一个保单周年日起被保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以一次性给付的形

式给付，或从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退保时，以一次性给付的形式给付。 
 

 

 

 

 

 

 
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8 号汇丰银行大楼 16 楼 1602 单元，20 楼 2002 单元，21 楼 2101 单元 

若需联络本公司各分支机构，敬请查询本公司网站以了解各分支机构的地址及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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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计 划 说 明 

 

汇丰鸿利月月盈 C款年金保险（分红型） 
 

投保人信息 

 

姓名：丰先生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88 年 5 月 1 日 年龄：35 周岁 

 

被保险人信息 

 

姓名：丰先生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88 年 5 月 1 日 年龄：35 周岁 

 

投保险种信息 

 

主险： 

 

被保险人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基本保险

金额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 首个生存保

险金给付日 

生存保险金领

取期间 
交费方式 首期保险费 

丰先生 
汇丰鸿利月月盈C

款年金保险（分

红型） 

RBF 
10,000.0

元 
35年 3年 

交费期满后

（第6年） 
30年 年交 963,790.00

元 

 

 

合计首期保险费   963,790.00元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重要声明 

 

1. 本保险建议书自编印日期起 30 日内有效。 

2. 本保险建议书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具体内容请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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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鸿利月月盈 C款年金保险（分红型） 

 

以下对汇丰鸿利月月盈C款年金保险（分红型）合同简称为“保险合同” ，投保人简称为“您”，汇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为“我

们”、“本公司”。 

 

 投保范围 

保险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投保年龄以周岁计算）为出生满30天至74周岁。 

 

 保险期间 

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20年、25年、30年、35年或至被保险人年满25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保险合同的保障满期日由您与我

们在投保时约定，并将在保险单上载明。 

 

 交费方式 

保险合同的交费方式分为趸交和分期交纳保险费（年交）。具体的交费方式由您和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您选择分期交

纳保险费，在交纳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按照约定，在每个保险费约定交纳日交纳其余各期的保险费。 

 

 保险责任 
 

 生存保险金 每月支付 

若被保险人于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仍生存，我们将按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的基本保险金额向生存保险金受益

人给付首期“生存保险金”；之后若被保险人于每月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仍生存，我们将按生存保险金给付日的基

本保险金额向生存保险金受益人给付当期“生存保险金”。 

生存保险金给付日为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及其在之后每月的对应日。 

如果当月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该月最后一日作为对应日。 

 

 身故或全残保障 后顾无忧 

 

 身故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之前身故，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

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 

 

若被保险人于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之后身故，我们按以下三者中的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予健在的身故保

险金受益人，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扣除累计已给付的生存保险金； 

（3）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24 倍。 

 

 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于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之前确诊全残，我们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予被保险人，

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 

 

若被保险人于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之后确诊全残，我们按以下三者中的较大者给付“全残保险金”予被保险人，

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1）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已交保险费总额扣除累计已给付的生存保险金； 

（3）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的 24 倍。 

    若被保险人同时致成一项以上全残情形时，全残保险金以一项给付为限。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中已交保险费总额为： 

若分期交纳保险费的，按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期交保险费及保险费的已交期数确定。 

若一次性交清保险费的，已交保险费总额按身故或确诊全残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费确定。 

 

 现金价值权益 

 

 现金价值 

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包括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和增额红利的现金价值。 

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及保单年度内现金价值的计算方法会在保险单上载明。 

 

 保单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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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保单贷款的具体规定请以保险合同为准。增额红利

现金价值不提供保单贷款。 

 

 保险费自动垫交 

在投保时，您可以选择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保险费自动垫交功能的具体规定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分红保险产品的主要投资策略 

分红保险产品投资于流动性金融工具，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权益类金融工具，以及其他在投资指引中允许的投资工具。关于投

资比例，在长期战略资产配置计划的指导下，我们每年会制定各类资产短期的战术资产配置计划，约定当年的目标投资比例及范

围。分红账户的投资在满足保险资金运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要求的基础上，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分散投资，控制

风险，通过对宏观经济和投资市场的深入研究和分析，灵活把握投资机会，谋求投资资产的稳健增值。 

 

 红利及红利分配 

 

保险合同可按约定享有我们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 

 

 红利来源 

该产品的红利来源主要是死差、费差、利差及其他差。其中： 

1. 死差由实际理赔和预期理赔的差异产生； 

2. 费差由实际费用和预期费用的差异产生； 

3. 利差由实际投资收益和分红保险合同预期投资收益的差异产生； 

4. 其他差由除上述死差、费差、利差外的其他经营差异产生。 

也就是说，本公司分红保险的盈利主要来自于上述几个方面，这构成了分红的基础：死差益——实际死亡率低于预期的部

分；费差益——实际费用小于预期的部分；利差益——实际投资回报率大于预期的部分；其他差益——除上述死差、费差、

利差外的其他实际经营优于预期的部分。 

 

 红利分配方式及实现方式 

保险合同的红利分配方式包括增额红利和终了红利。保险合同不提供现金领取等现金红利分配方式。 

 

1. 增额红利 

增额红利的给付形式为： 

 

1）增加自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起每月的生存保险金给付：若被保险人于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及之后每月生存

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仍生存且保险合同有效，我们除按保险责任给付生存保险金外，另将额外给付保险合同当时已宣布

的累计增额红利予生存保险金受益人。 

 

2）增加身故保险金给付：若被保险人于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之前身故，我们除按保险责任给付身故保险金外，

另将额外给付被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宣布的累计增额红利乘以保险合同约定的生存保险金给付期数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

受益人；若被保险人于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之后身故，我们除按保险责任给付身故保险金外，另将额外给付被

保险人身故时保险合同已宣布的累计增额红利乘以被保险人身故之日起至保障满期日未给付的生存保险金的期数予健在的身

故保险金受益人。 

 

3）增加全残保险金给付：若被保险人于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之前确诊全残，我们除按保险责任给付全残保险金

外，另将额外给付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已宣布的累计增额红利乘以保险合同约定的生存保险金给付期数予被保险人；

若被保险人于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当日 24 时之后确诊全残，我们除按保险责任给付全残保险金外，另将额外给付被保险

人确诊全残时保险合同已宣布的累计增额红利乘以被保险人确诊全残之日起至保障满期日未给付的生存保险金的期数予被保

险人。 

 

增额红利金额一经宣布不再变更。 

 

2. 终了红利 

终了红利分为三种： 

1）满期终了红利 

若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障满期日且保险合同有效，我们在保险合同保障满期日以一次性给付的形式给付满期终了红利予生存保

险金受益人。 

 

2）理赔终了红利 

在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从第一个保单周年日起，若被保险人身故，我们以一次性给付的形式给付理赔终了红利予健在的

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若被保险人确诊全残，我们以一次性给付的形式给付理赔终了红利予被保险人。 

 

3）退保终了红利 

在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从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若您退保（申请解除保险合同），我们将以一次性给付的形式给付退保

终了红利予您。 

 

 红利分配政策以及确定保单红利水平的影响因素 



                                                                                                                                                                    编印日期：2023 年 6月 24 日  第 5 页/共 10 页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分配的红利总额按不低

于可分配盈余的 70%来确定，保单的红利水平是不保证的，在某些年度红利可能为零。 

 

各保单持有人所分配到的红利会因为保单本身的特性而有所不同，影响红利水平的主要因素有：所购买的产品、交费期间、

所交的保险费、保单所处的保单年度以及被保险人的年龄和性别等等。保单红利是不确定的。分发红利当时，保险合同必须

有效，且您已交清上一保单年度所有的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享有红利的分配。已分配的红利尚未符

合约定给付条件时不能提前领取。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保险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被保险人身故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发生上

述第（1）项情形，被保险人全残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被保险人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保险合同效力终止，我们将向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犹豫期及退保： 

自您签收保险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保险合同，如果您认为保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

可以在此期间提出撤销保险合同，我们将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所有保险费。撤销保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保险合同终止申请书并

提供您的有效身份证件。自接到您有效的书面申请之日起，保险合同即被撤销，我们自始不承担保险责任。如果您、被保险人

或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曾向我们提出保险金申请，则不得再依据犹豫期的相关约定撤销保险合同。 

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的，我们自收到保险合同终止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合同效力终止之日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指保险合同所具有的价值，是根据精算原理计算在解除保险合同时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保险合同基本保险金额

对应的各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及保单年度内现金价值的计算方法会在保险单上载明。犹豫期后退保会给您造成一定的损失，故

请您慎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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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利益测算书 

 

 

投保人： 丰先生  被保险人： 丰先生 

被保险人投保年龄： 35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男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基本保险金额： 10,000.0 元 

交费方式： 年交    

汇丰鸿利月月盈 C 款年金保险（分红型）       
基本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度 年龄 
当年度保险

费 
累计保险费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非保证利益） 

当年度生存

保险金 

累计生存保

险金 

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退保金（基

本保险金额

对应的现金

价值） 

当年度增额红利 累计增额红利 终了红利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1 36 963,790 963,790 0 0 963,790 613,170 0 578 0 578 0 2,455 

2 37 963,790 1,927,580 0 0 1,927,580 1,394,880 0 1,223 0 1,801 0 7,468 

3 38 963,790 2,891,370 0 0 2,891,370 2,252,360 0 1,867 0 3,668 0 15,006 

4 39 0 2,891,370 0 0 2,891,370 2,319,270 0 1,899 0 5,567 0 22,564 

5 40 0 2,891,370 0 0 2,891,370 2,388,210 0 1,932 0 7,499 0 30,140 

6 41 0 2,891,370 120,000 120,000 2,781,370 2,337,610 0 2,011 0 9,510 0 37,748 

7 42 0 2,891,370 120,000 240,000 2,661,370 2,285,530 0 2,048 0 11,558 0 45,208 

8 43 0 2,891,370 120,000 360,000 2,541,370 2,231,950 0 2,085 0 13,643 0 52,516 

9 44 0 2,891,370 120,000 480,000 2,421,370 2,176,830 0 2,123 0 15,766 0 59,662 

10 45 0 2,891,370 120,000 600,000 2,301,370 2,120,130 0 2,163 0 17,929 0 66,642 

11 46 0 2,891,370 120,000 720,000 2,181,370 2,061,810 0 2,203 0 20,132 0 73,447 

12 47 0 2,891,370 120,000 840,000 2,061,370 2,001,860 0 2,245 0 22,377 0 80,070 

13 48 0 2,891,370 120,000 960,000 1,950,220 1,940,220 0 2,288 0 24,666 0 86,505 

14 49 0 2,891,370 120,000 1,080,000 1,886,780 1,876,780 0 2,333 0 26,999 0 92,744 

15 50 0 2,891,370 120,000 1,200,000 1,821,440 1,811,440 0 2,380 0 29,379 0 98,780 

16 51 0 2,891,370 120,000 1,320,000 1,754,130 1,744,130 0 2,428 0 31,806 0 104,606 

17 52 0 2,891,370 120,000 1,440,000 1,684,810 1,674,810 0 2,477 0 34,284 0 110,214 

18 53 0 2,891,370 120,000 1,560,000 1,613,410 1,603,410 0 2,529 0 36,813 0 115,596 

19 54 0 2,891,370 120,000 1,680,000 1,539,860 1,529,860 0 2,584 0 39,397 0 12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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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55 0 2,891,370 120,000 1,800,000 1,464,110 1,454,110 0 2,641 0 42,038 0 125,655 

21 56 0 2,891,370 120,000 1,920,000 1,386,080 1,376,080 0 2,701 0 44,739 0 130,316 

22 57 0 2,891,370 120,000 2,040,000 1,305,710 1,295,710 0 2,764 0 47,503 0 134,721 

23 58 0 2,891,370 120,000 2,160,000 1,222,940 1,212,940 0 2,832 0 50,336 0 138,864 

24 59 0 2,891,370 120,000 2,280,000 1,137,670 1,127,670 0 2,906 0 53,241 0 142,735 

25 60 0 2,891,370 120,000 2,400,000 1,049,860 1,039,860 0 2,986 0 56,227 0 146,329 

26 61 0 2,891,370 120,000 2,520,000 959,400 949,400 0 3,074 0 59,301 0 149,637 

27 62 0 2,891,370 120,000 2,640,000 866,240 856,240 0 3,174 0 62,475 0 152,651 

28 63 0 2,891,370 120,000 2,760,000 770,270 760,270 0 3,289 0 65,764 0 155,366 

29 64 0 2,891,370 120,000 2,880,000 671,430 661,430 0 3,428 0 69,192 0 157,772 

30 65 0 2,891,370 120,000 3,000,000 569,630 559,630 0 3,603 0 72,795 0 159,863 

31 66 0 2,891,370 120,000 3,120,000 464,770 454,770 0 3,840 0 76,635 0 161,632 

32 67 0 2,891,370 120,000 3,240,000 356,770 346,770 0 4,160 0 80,796 0 163,194 

33 68 0 2,891,370 120,000 3,360,000 245,530 235,530 0 4,241 0 85,037 0 165,566 

34 69 0 2,891,370 120,000 3,480,000 240,000 120,290 0 4,324 0 89,360 0 168,759 

35 70 0 2,891,370 120,000 3,600,000 240,000 0 0 0 0 0 0 172,787 

 

重要提示 

1．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具体内容请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2．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

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3． 上述“基本利益演示表”： 

1) 所列 “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 

2) 所列“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为保单年度末24时的数值。 

3) “当年度生存保险金” 以被保险人生存为给付条件，是指当年度按月给付的生存保险金之和。 

4) “累计生存保险金”是指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所经历过的保单年度的“当年度生存保险金”之和。 

5) “身故保险金”以被保险人身故为给付条件。 

6) “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不包括该保单年度末分配的生存保险金。 

7) “累计增额红利”是指所经历过的保单年度的“当年度增额红利”之和。 已分配的累计增额红利尚未符合约定的给付条件时不能提前领取。 

4． 增额红利和终了红利的演示均为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

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增额红利的给付形式为增加自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起每月的生存保险金给付以及增加身故或全残给付。终了红利将在保险期满时，或在第一个保单周年日起被保

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以一次性给付的形式给付，或从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退保时，以一次性给付的形式给付。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 1”、“情景 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

且按可分配盈余的 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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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险 利 益 测 算 书 

 

 

投保人： 丰先生  被保险人： 丰先生 

被保险人投保年龄： 35 周岁  被保险人性别： 男 

货币单位： 人民币（元）  基本保险金额： 10,000.0 元 

交费方式： 年交    

 

                                               汇丰鸿利月月盈 C款年金保险（分红型） 

综合利益演示表 

保单年度 年龄 
当年度保险

费 
累计保险费 

当年度生存给付=当年度生存保险金+

累计增额红利所增加的生存保险金+满

期终了红利 

累计生存给付=累计生存保险金+累计

增额红利所增加的生存保险金给付总

和+满期终了红利 

身故或全残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累计增额红利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

付+理赔终了红利 

退保给付=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

的现金价值）+累计增额红利的现金价

值+退保终了红利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1 情景 2 

1 36 963,790 963,790 0 0 0 0 963,790 963,790 613,170 623,506 

2 37 963,790 1,927,580 0 0 0 0 1,927,580 1,947,379 1,394,880 1,428,023 

3 38 963,790 2,891,370 0 0 0 0 2,891,370 2,952,867 2,252,360 2,321,837 

4 39 0 2,891,370 0 0 0 0 2,891,370 3,016,403 2,319,270 2,427,822 

5 40 0 2,891,370 0 0 0 0 2,891,370 3,080,935 2,388,210 2,568,880 

6 41 0 2,891,370 120,000 127,499 120,000 127,499 2,781,370 3,029,608 2,337,610 2,562,230 

7 42 0 2,891,370 120,000 129,510 240,000 257,009 2,661,370 2,966,201 2,285,530 2,552,795 

8 43 0 2,891,370 120,000 131,558 360,000 388,568 2,541,370 2,899,609 2,231,950 2,540,435 

9 44 0 2,891,370 120,000 133,643 480,000 522,211 2,421,370 2,829,740 2,176,830 2,524,983 

10 45 0 2,891,370 120,000 135,766 600,000 657,977 2,301,370 2,756,503 2,120,130 2,506,263 

11 46 0 2,891,370 120,000 137,929 720,000 795,906 2,181,370 2,679,801 2,061,810 2,484,093 

12 47 0 2,891,370 120,000 140,132 840,000 936,038 2,061,370 2,599,536 2,001,860 2,458,311 

13 48 0 2,891,370 120,000 142,377 960,000 1,078,415 1,950,220 2,524,458 1,940,220 2,428,701 

14 49 0 2,891,370 120,000 144,666 1,080,000 1,223,081 1,886,780 2,493,325 1,876,780 2,394,986 

15 50 0 2,891,370 120,000 146,999 1,200,000 1,370,081 1,821,440 2,456,417 1,811,440 2,356,887 

16 51 0 2,891,370 120,000 149,379 1,320,000 1,519,459 1,754,130 2,413,554 1,744,130 2,314,145 

17 52 0 2,891,370 120,000 151,806 1,440,000 1,671,266 1,684,810 2,364,580 1,674,810 2,266,526 

18 53 0 2,891,370 120,000 154,284 1,560,000 1,825,549 1,613,410 2,309,306 1,603,410 2,21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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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54 0 2,891,370 120,000 156,813 1,680,000 1,982,363 1,539,860 2,247,536 1,529,860 2,155,521 

20 55 0 2,891,370 120,000 159,397 1,800,000 2,141,760 1,464,110 2,179,094 1,454,110 2,091,564 

21 56 0 2,891,370 120,000 162,038 1,920,000 2,303,797 1,386,080 2,103,767 1,376,080 2,021,546 

22 57 0 2,891,370 120,000 164,739 2,040,000 2,468,536 1,305,710 2,021,356 1,295,710 1,945,151 

23 58 0 2,891,370 120,000 167,503 2,160,000 2,636,039 1,222,940 1,931,657 1,212,940 1,862,039 

24 59 0 2,891,370 120,000 170,336 2,280,000 2,806,375 1,137,670 1,834,420 1,127,670 1,771,810 

25 60 0 2,891,370 120,000 173,241 2,400,000 2,979,616 1,049,860 1,729,446 1,039,860 1,674,122 

26 61 0 2,891,370 120,000 176,227 2,520,000 3,155,843 959,400 1,616,458 949,400 1,568,519 

27 62 0 2,891,370 120,000 179,301 2,640,000 3,335,144 866,240 1,495,227 856,240 1,454,593 

28 63 0 2,891,370 120,000 182,475 2,760,000 3,517,619 770,270 1,365,452 760,270 1,331,841 

29 64 0 2,891,370 120,000 185,764 2,880,000 3,703,384 671,430 1,226,862 661,430 1,199,777 

30 65 0 2,891,370 120,000 189,192 3,000,000 3,892,576 569,630 1,079,130 559,630 1,057,839 

31 66 0 2,891,370 120,000 192,795 3,120,000 4,085,371 464,770 921,880 454,770 905,400 

32 67 0 2,891,370 120,000 196,635 3,240,000 4,282,006 356,770 754,694 346,770 741,747 

33 68 0 2,891,370 120,000 200,796 3,360,000 4,482,802 245,530 577,048 235,530 566,074 

34 69 0 2,891,370 120,000 205,037 3,480,000 4,687,839 240,000 497,689 120,290 377,002 

35 70 0 2,891,370 120,000 382,148 3,600,000 5,069,986 240,000 416,206 0 0 
 

 
重要提示 

1． 本表仅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并不构成保险合同的一部分；具体内容请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2． 本表所列保险利益、演示数值等，均根据被保险人的设定年龄、性别、投保组合，并假定投保人按期全额支付应交保险费、保险合同持续有效且未发生过影响基本保险金额、现金价值权益有

关的变更等而计算得出。若被保险人实际投保时年龄、性别、投保组合与设定不一致，或保险合同上述任一项发生变更，则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值会发生变化。 

3． 上述“综合利益演示表”： 

1) 所列 “年龄”为被保险人在该保单年度末的周岁年龄。 

2) “当年度生存给付”在保险期限届满前仅包含各保单年度按月支付的生存保险金和累计增额红利所增加的生存保险金的总和，在保险期限届满时还包含满期终了红利。 

3) “身故或全残给付”包含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累计增额红利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给付，以及理赔终了红利。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本保单年度末数值，累计增额红利所增加的身故或全残

给付、理赔终了红利均为上一保单年度末数值。 

4) “退保给付”包含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累计增额红利的现金价值，以及退保终了红利（第5个保单周年日起）。其中退保金（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不

包括该保单年度末的生存保险金；累计增额红利的现金价值是指“基本利益演示表”中“累计增额红利”对应的现金价值，且不包括该保单年度末累计增额红利所增加的生存保险金。 

4． 增额红利和终了红利的演示均为描述性的，不代表实际分红情况。该利益演示基于本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

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增额红利的给付形式为增加自首个生存保险金给付日起每月的生存保险金给付以及增加身故或全残给付。终了红利将在保险期满时，或在第一个保单周年日起被保

险人身故或确诊全残时以一次性给付的形式给付，或从第五个保单周年日起退保时，以一次性给付的形式给付。上述各项利益的“情景 1”、“情景 2”两档演示均假设红利来源为利差益，

且按可分配盈余的 70%来分配。本公司实际分配的红利可能大于或小于表中的利益演示，在某些年度实际红利可能为零。 

 

 
 

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本保险建议书（产品说明书）及保险利益测算书并理解以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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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签名: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保险销售人员：   签名日期：          年           月          日  

 


